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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新聞稿

發稿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7月4日

發稿單位：秘書處公共關係科

聯絡人：張專員美君

聯絡電話：02-8236-6172
編號：113-035
113年司法、海巡人員特考增列需用名額281名[image: image2.png]


 

考試院院會今（4）日通過，11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及海岸巡防人員考試增列需用名額281名，以滿足用人機關實際需求。
考試院表示，這2項考試原公告需用名額為1,255名（司法人員特考1,230名、海巡人員特考25名），依據銓敘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再次提報缺額，增列需用名額計281名，分別為：司法人員特考276名（三等考試8名、四等考試236名、五等考試32名），海巡人員特考三等考試5名。
考試院說明，這2項考試增列需用名額，連同原公告需用名額，合計暫定需用名額計1,536名（司法人員特考1,506名、海巡人員特考30名）。考試相關資訊及各類科增列需用名額情形，請至考選部全球資訊網查詢（https://wwwc.moex.gov.tw/main/exam/wFrmExamDetail.aspx?c=11312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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